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关于进一步落实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
“提贷并举”政策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关于“支持缴存人在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同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意见，进一步落实我市已出台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同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适用范围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本市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申请提取本人及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购房首付款。支付购房总价款资金不足的，可同步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二、业务办理流程
（一）准备材料。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婚姻证明、家庭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到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具《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附件1）；申请人持《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与房地产企业按市场原则办理购房手续、签订购房合同，填写《购房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附件2）；房地产企业持购房合同、《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到住建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二）提交申请。申请人携带身份证、婚姻证明、家庭关系证明、已备案的购房合同、承诺书等相关材料，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办事大厅现场签署授权承诺书，提出提取申请。
（三）审核支付。住房公积金管理部按规定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将提取资金（提取总额不超过合同登记的首付款金额）直接转入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三、相关工作要求
（一）住房公积金中心应严格核查提取申请资料，及时拨付资金；对利用虚假业务套取住房公积金的房地产企业及缴存人，一经核实，将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住建部门应优化备案流程，对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购房合同，及时办理备案手续，无需房地产企业垫付资金，保障业务顺利开展。
（三）各房地产企业应积极配合，不得以任何形式拒绝、拖延或变相限制缴存人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并协助购房人办理相关手续。
（四）由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资金直接拨付至房地产企业监管账户，为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合法权益，应由相关提取申请人本人办理，他人不得代办。

附件：
《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购房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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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申请人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公积金账户余额
	

	申请人配偶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公积金账户余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与申请人关系）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公积金账户余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与申请人关系）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公积金账户余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与申请人关系）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公积金账户余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与申请人关系）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公积金账户余额
	

	


经核查，提取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共计             人，家庭关系证明材料齐全、真实有效，累计可提取金额为              元。请住建部门予以备案。
                                                                                 
  

  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2：
购房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授权承诺书

	一、个人信息

	申请人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申请提取金额
	

	申请人配偶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申请提取金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证件号码
	

	个公积金人账号
	
	申请提取金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证件号码
	

	个公积金人账号
	
	申请提取金额
	

	申请人家庭成员
	
	证件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申请提取金额
	

	二、购房信息

	购房地址
	

	房地产企业
	

	购房总价
	元
	购房首付款
	元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名称
	

	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开户行
	
	预售资金监管账号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提取及授权支付信息

	

本人及家庭成员向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申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合计金额           元，用于支付本承诺书的购房信息栏载明房屋首付款，并不可撤销地委托公积金中心将获批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划转到本承诺书购房信息栏载明的收款账户。

申请人（本人及家庭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管理部办事大厅现场签字        ）




	四、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承诺

	1. 本人及家庭成员已如实填写上述各项信息，并确认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若一旦发现或核实所填写的信息失实或所提供的材料存在伪造，又或存在虚构住房消费行为等任何违法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的，本人及配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自愿接受公积金中心作出立即取消或终止本次提取行为的决定，并按公积金中心要求在规定期限内退还本次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以及接受公积金中心依规采取的失信惩戒、限制提取、贷款等措施。
2.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被撤销、被解除或者被确认无效后，本人及配偶同意房地产企业直接将已收取的购房首付款中属于上述提取的资金，按照要求全额退回至上述提取住房公积金所对应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如因自身原因致使住房公积金未能退还的，本人及配偶同意并接受公积金中心按照《六安市住房公积金个人和单位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六住房委〔2017〕3号）处理。
3.本人及配偶已知悉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4.本人及配偶自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并作出上述授权支付委托，并将全面严格履行本承诺
申请人（本人及家庭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管理部办事大厅现场签字）

	五、房地产企业承诺

	


1.我公司确认上述住房消费行为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以及本承诺书的购房信息栏载明的收款账户与上述申请人及／或配偶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款收款账户一致。
2.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被撤销、解除或者被确认无效后在15个工作日内，我公司将已收取的购房首付款中属于上述提取的住房公积金，按照公积金中心要求，全额退还至上述 提取住房公积金所对应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逾期未退还的，接受相关主管部门按照现 行相关规定处理直至完成上述退还手续。
3.我司已知悉并完全理解本承诺书的所有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并将全面严格履行本承 诺。

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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